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的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启迪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启迪设计收购

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嘉力达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力达”“标的公司”）100%股权相关业绩承诺的调整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

发表的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启迪设计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李海建等所持

有的嘉力达 100%股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 月 4 日下发《关于

核准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海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35 号），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完成工商变更。

工商变更完成后，启迪设计持有嘉力达 100%股权。 

二、原业绩承诺与股份锁定期情况 

1、原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海建、嘉仁源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李海建、嘉仁源承诺：嘉力达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200 万元、5,400 万

元、6,800 万元、6,800 万元。嘉力达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

数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95%时，则李海建、嘉仁源当年须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如嘉力达在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则实际净

利润数超出当年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可延续计算入以后年度业绩，但四年累计实

际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3,200 万元。 

2、原股份锁定期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海建、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嘉仁源”）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东李海建、嘉仁源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本

人/本企业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后，按照如下方

式进行解锁： 

（1）第一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 12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7、2018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7 年度所

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40%

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

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 24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9 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8 年度所实现收

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70%在扣

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 及 2019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

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 36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20 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9 年度所实现收

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并已出具业绩承诺期满后嘉力达的减值测试报告，则乙方

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0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

定的 2017、2018、2019 及 2020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及减值测试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之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三、业绩承诺与股份锁定期调整情况 

针对 2020 年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不可抗力影响，并基于《证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

指导意见，在充分评估疫情对嘉力达生产经营的综合影响情况下，公司与李海

建、嘉仁源拟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原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进行变更，

具体如下： 

1、调整后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海建、嘉仁源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李海建、嘉仁源承诺：嘉力达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1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200 万元、5,400 万元、6,800 万元、

6,800 万元。嘉力达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承诺

净利润数 95%时，则李海建、嘉仁源当年须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嘉力达在

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则实际净利润数超

出当年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可延续计算入以后年度业绩，但四年累计实际净利

润合计不低于 23,200 万元。 

2、调整后股份锁定期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海建、嘉仁源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股东李海建、嘉仁源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该等股

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后，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解锁： 

（1）第一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 12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7、2018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7 年度

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则李海建、嘉仁源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中的 4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 年度累计应

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24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19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8 年度所实现

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则李海建、嘉仁源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中的 7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 及 2019 年度累计应

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

满48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 2021年度的

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嘉力达于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 70%，并已出具业绩承诺期满后嘉力达的减值测

试报告，则李海建、嘉仁源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100%在扣减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 2017、2018、2019 及 2021 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

数量以及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四、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 

嘉力达主要从事建筑节能业务，主要业态为建筑节能系统咨询改造和提

升。一方面，2020 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延迟复工、农民工返程受限、地方复工

政策要求等，对嘉力达工程项目的承接、项目的正常实施均构成了一定不利影

响。同时，与制造业相比建筑业标准化管理难度更大，疫情防控条件更为复

杂。另一方面，嘉力达的董事长、总经理李海建先生，在疫情期间亲赴武汉抗

疫一线，率领团队参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提供制氧解决方案、消毒解决方

案、医用垃圾解决方案，并承担疫情爆发期间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处置重任，在

武汉整整工作了 77天，进而使得嘉力达 2020年上半年的业务开展与经营管理受

到一定影响。 

五、业绩承诺调整协议签订及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9 日，启迪设计与李海建、嘉力达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李海建、嘉仁源分别签署了《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二）》。同日，上市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与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相关的协议、承诺文本、《启迪设

计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等。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鉴于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已签订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及相关承诺函，上述业绩承诺调整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 

同时，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关注： 

1、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生效后，若嘉力达未完成整体业绩承诺，启迪设计将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各项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承诺方进行补偿。独

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相关主体严格履行承诺； 

2、本次业绩承诺调整尚需经启迪设计股东大会审议，若股东大会未通过，

相关主体仍需严格按原盈利预测及补偿方案履行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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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  鑫               陈颖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3 日 


